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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户口迁移办法（试行）》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铜府办发〔2022〕2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铜梁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户口迁移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铜梁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户口迁移办法（试行）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铜梁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围绕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重点突破改革事项，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8个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发改规划〔2019〕1947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2021〕1号）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户口迁移登记实施办法的通知》（渝府办发〔2020〕35号）等文件要求，结合铜梁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全面取消城市落户限制

第二条  迁入铜梁区城镇地区落户的，实际居住情况采取居住承诺制。
第三条  在铜梁城镇购买成套住房，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可凭住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购房发票、大修基金和契税缴纳证明申请到购房地址落户。
非因购房人自身原因，在城镇地区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或住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购房发票、大修基金、契税缴纳证明不齐备的住房（“小产权房”除外），凭房屋所在地社区居委会、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共同核实的《合法稳定住所认定表》可申请到购房地址落户。
所需材料：购房人（或配偶）申请书；住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购房发票、大修基金和契税缴纳证明，符合要求的可提供房屋所在地社区居委会、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共同核实的《合法稳定住所认定表》；购房人配偶以购房为由迁移户口的，提供结婚证和购房人同意手续；户口迁移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年满16周岁人员的居民身份证；有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随迁人员的，需提供关系证明（其中《居民户口簿》能证明父母子女关系的，不提供）；未成年子女随迁的，需提供父母《结婚证》或者父母离婚手续和子女抚养的证明材料。
第四条  在铜梁务工经商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申请户口迁移，不受务工经商和参加社保年限限制。
所需材料：申请书；劳动合同或务工证明或《营业执照》等证照；在渝参加社会保险证明（投资创业不提供）；户口迁移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年满16周岁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在合法稳定住所地入户的，还需提供住房手续；在租赁住房落户的，还需提供房屋产权人同意入户手续和房管部门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公租房、廉租房除外）；有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随迁的，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其中《居民户口簿》能证明父母子女关系的或通过公安内部信息核查能认定的，不提供）；有未成年子女随迁的，还需提供父母《结婚证》或者父母离婚手续和子女抚养的证明材料。
第五条  成年子女与城镇地区父母共同居住生活的，可申请投靠父母登记常住户口，不受本市户籍限制。
所需材料：申请书，父母与子女关系证明（其中，公安内部信息核查证明父母子女关系的，不提供），申请人、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和投靠人居民身份证，合法稳定住所手续。
第六条  父母投靠城镇地区共同居住生活的成年子女，不受年龄和本市户籍限制。
所需材料：申请书，父母与子女关系证明（其中，公安内部信息核查证明父母子女关系的，不提供），申请人、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和投靠人居民身份证，合法稳定住所手续。
第七条  因父母死亡、失踪，未成年子女无父母监护，且跟随其他近亲属实际生活的，经调查核实后可申请投靠其他近亲属登记常住户口。
所需材料：申请书，未成年子女父母死亡、失踪证明材料，申请人、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派出所调查综合材料。
第八条  居住在铜梁区的退休人员，可申请在城镇地区合法稳定住所地登记常住户口。在城镇地区无合法稳定住所的，可申请在居住地派出所或城镇地区社区集体户登记常住户口，不受本市户籍限制。
所需材料：申请书；迁入人员《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退休证明材料；在合法稳定住所地入户的，还需提供住房手续。在租赁住房落户的，还需提供房屋产权人同意入户手续和房管部门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公租房、廉租房除外）。

第三章  农村地区户口迁移

第九条  在铜梁区农村地区投资创业（实际投资金额500万元以上）有稳定住所且实际居住的，经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按照相关程序审批后，可申请在农村地区居住地登记常住户口。
所需材料：投资创业者本人申请书，《营业执照》等证照，投资创业情况相关证明材料，户口迁移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稳定住所证明材料，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材料，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农业农村委对投资创业情况核实意见。
第十条  持人力社保部门颁发的重庆英才服务卡A、B类人才在铜梁区农村地区连续就业2年以上，且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年限达到2年以上，有稳定住所且实际居住的，经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按照相关程序审批后，可申请在农村地区原籍地或就业居住地登记常住户口。
所需材料：持卡人本人申请书，重庆英才服务卡，农村地区就业合同或务工证明材料，在渝参加社会保险证明，户口迁移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稳定住所证明材料，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材料，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农业农村委对就业情况核实意见。

第四章  职责分工

第十一条  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才的核实认定。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农业农村委共同负责投资创业情况及专家、人才在农村地区返乡就业情况的核实认定。
第十二条  区公安局负责户籍政策宣传及户口调查核实登记。
第十三条  各单位要严格把关，务必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调查核实或审批审结，提高办事效率。
严格落实首接责任制，实行一次性告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2年8月18日起施行。









附件1
合法稳定住所认定表
	基本情况（居委会负责填写）
	购房人姓名
	
	购房人身份证号
	

	
	购房时间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房屋地址
	重庆市铜梁区    镇（街道）     街（路）   号

	
	证明材料
	□住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购房发票□大修基金□契税缴纳证明

	社区居委会
	核实意见：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镇（街道）
	核实意见：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区住房城乡建委
	核实意见：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核实意见：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本着实事求是、一次性办理原则，由社区居委会首接，受理后内部流转。需明确核实意见，核实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2
投资创业情况认定表
	基本情况
	投资创业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
	

	
	投资创业开始时间
	
	联系电话
	

	
	投资创业地址
	重庆市铜梁区    镇（街道）    村（居）委会   号

	
	投资创业项目
	

	村（居）委会
	核实意见：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同意该员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意。□不同意。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镇（街道）
	核实意见：投资创业情况是否属实。□属实。□不属实。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委
	核实意见：投资创业金额是否达到500万元以上。□达到。□未达到。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需明确核实意见，核实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3
人才情况认定表
	基本情况
	人才姓名
	
	身份证号
	

	
	就业开始时间
	
	联系电话
	

	
	就业地址
	重庆市铜梁区    镇（街道）    村（居）委会   号

	村（居）委会
	核实意见：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同意该员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意。□不同意。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镇（街道）
	核实意见：农村地区连续就业2年以上，情况是否属实。□属实。□不属实。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区人力社保局
	核实意见：是否持人力社保部门颁发的重庆英才服务卡的A、B类人才。□是。□否。

	
	本市参加社会保险年限达到2年以上。□是。□否。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委
	核实意见：农村地区就业情况是否属实。□属实。□不属实。

	
	核实人：      （公章）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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